
赤院院字〔2025〕172 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管理办法》经学校研

究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赤 峰 学 院

2025 年 10 月 16 日



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继续教育规律，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

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教职成〔2022〕2 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非脱产学

生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继续教育学院是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归口

管理部门，负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招生管理、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学籍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学校相关学院是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

单位，负责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教学过程的组织实施、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及答辩等工作。

第五条 学校在职教师承担学校继续教育工作纳入教学

工作量计算和教师教学业绩考评体系。

第三章 教学运行与管理



第六条 人才培养方案是组织实施教育教学的主要依据，

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文件。人才培养方案由相关学院

负责制定修订，继续教育学院审核备案。

第七条 教学任务统一由继续教育学院提前下达到相关

学院。相关学院原则上两周内将任课教师名单报送继续教育

学院审核备案。

第八条 教学模式采取“线上教学+线下面授”相结合的

方式组织实施。线下面授教学（含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

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时的 20%。

第九条 课程考核要立足课程特点和基本要求，将过程性

考核（平时成绩）与终结性考核（期末考试）相结合。课程

考核形式主要有考试和考查两种。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期

末考试原则上应为闭卷考试，考查课程的考核可采用开卷考

试、小论文、综合练习等方式进行。

第十条 撰写毕业论文（设计）是全面检验学生专业水平，

考察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及处理能力的教学环节。

毕业论文（设计）包括论文选题、论文写作、教师评阅、学

生答辩等环节，要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与服务。

第十一条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教学档案管理，定期完成考

勤表、试卷、成绩单、毕业论文（设计）等材料的归档工作。

第四章 教学资源与建设



第十二条 加强专业建设，突出特色，服务发展，结合学

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科学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

课程体系，探索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十三条 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职业

能力拓展课。按照相关要求开齐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全面

推进体现继续教育特色的课程思政建设。

第十四条 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鼓励教师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自主开发适应非脱产学生学习特点的高质量课程。

第十五条 加强教学平台建设，通过开发、购买或租用等

方式构建的教学平台，能够满足在籍学生在线学习需要。

第十六条 学校应具有满足面授教学需要的教学用房、实

验实训设备等。

第十七条 学校应有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的稳定经费投入。

第十八条 加强教材规划，坚持教材“凡选必审”原则，

严格审核把关，规范教材选用。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必须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优

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推荐的优秀教材。

第十九条 主讲教师聘任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取得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具有讲师及以上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

与所授课程专业相同或相近、具备独立承担课程教学的能力、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校内在编。



第二十条 确需聘任校外或银龄等主讲教师的，聘任工作

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按主讲教师聘任条件认定后聘任。

第五章 教学质量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继续教育学院要建立教学督导制度，建立健

全监督评估机制，确保办学质量与学校的品牌声誉相统一。

第二十二条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强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的教学质量建设，定期组织开展教学质量检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继续教育学院定期对承担教学任务教师的

意识形态、师德师风、教学内容等进行检查和考评。

第二十四条 建立学生评教制度，线下面授教学期间组织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进行评

价。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授权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